附件14
家庭托育点备案承诺书
本人申请利用住宅开办家庭托育点，承诺如实填报备案信息，并将按照有关要求，及时、准确报送后续重大事项变更信息。 
承诺按照《家庭托育点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要求，开展托育服务。 
承诺主动接受所在街道（乡镇）的指导、监督和管理，接受村（居）民委员会监督，遵守业主委员会和物业服务企业关于社区治理和住宅物业管理的有关规定，已取得住宅所在本栋建筑物内或者同一平房院落内其他业主的一致同意，规范开展托育服务。 
承诺不属实，或者违反上述承诺的，依法承担相当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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